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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上党区民政局 

关于开展全区性民办非企业单位 

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通知

各全区性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、各全区性民办非企 

业单位：

为加强对全区性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监督管理，规范年度 

工作报告（以下简称 “ 年报” 〉工作，依 据 《民办非企业单 

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《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及 《山 

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省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相关 

证照年审和政府指定培训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开展全区性民 

办非企业单位2025年度年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年报范围

2025年 6 月 3 0 日及以前经区民政局和区行政审批服务 

管理局批准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，均应参加年报。被认定 

为慈善组织的民办非企业单位，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 

善法》有关规定实行年报。

二、年报方式



年报采取社会俎织网上填报，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 

部门）初审，登记管理机关网上审查与实地检查、重点抽查 

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三、年报时间

2026年 3 月 1 日至2026年 5 月 3 1 日。逾期，年报系统 

关闭，不再受理年报。

四、报送流程

(一 ) 在线填报。登录山西省政务服务平台（网址：

111113： 3 X 7 ^ 1  ⑶），在线填写年度工作报告。

(二) 材料卬肥) 上传。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要求完成网 

上填报并提交成功后，将年度工作报告书打印成八4 纸质材 

料，经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签字，加盖社会组织公章后， 

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核作出结论并加盖业务主管单位公章，之 

后将符合要求的年度工作报告书、法人证书副本原件正反面 

和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转换成一个完整的？0？格式文本上 

传年报系统。

年度报告书中，党组织建设表格须经社会组织行业党委 

审核盖章，直接登记和脱钩后无行业党委管理的社会组织须 

经区社会组织(综合党委）审核盖章，业务主管单位未成立行 

业党委的社会组织由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负责审核盖章。

需上传的材料（扫描为完整的？0？文件）

〈1) 2025年度工作报告书〈签字、盖章〉；

(之）《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》副本原件正反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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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 教育类、职业培训类、医疗机构等民办非企业单位 

需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或民办非营利医疗机构许可证原 

件正反面；
！

(幻银行开户许可证、2025年度银行账户交易明细；

^ 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。

(三) 纸质年报资料上交要求

民办非企业单位按要求提交数据和？0？文件且经系统审 

核通过后，将 2025年度工作报告书（签字、盖章原件〉、《民 

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》副本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、《民 

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或 《民办非营利医疗机构许可证》正反 

面复印件、 《银行开户许可证》、2025年度银行账户交易明 

细原件，装订成册，于 6 月 3 0 日前交区民政局社会组织管 

理股并加盖年检印鉴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. 全区性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对年报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 

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负责，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漏报。

之. 登记管理机关将对报送的年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并结合 

抽查审计、现场检查和其他问题线索核实情况，对不如实年 

报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；对未按照规定时 

限和要求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报的，将被列入“活动异常 

名录”。

3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年报信息（包括基本信息、换届情 

况、财务状况、依章程开展活动情况〉将通过“山西省社会 

组织公示平台” 对社会进行公示（网址：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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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 / 218. 26’ 86  ̂52： 8042/ 703/ 01-8111̂ 01.131 ̂ ，接受社会

监督。对于群众反映的线索问题，一经查实，将依照社会组 

织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。

4 按 照 《社会组织抽查暂行办法》要求，登记管理机关 

将按比例随机抽取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抽查检查，被抽查单 

位应予以配合，并根据要求提供相关材料。

六、问题咨询

年报业务咨询电话：0355-8089603 

系统技术咨询电话：13613447472、 13466835744 

联系地址：长治市上党区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股（长治 

市上党区民政局4 1 2室）

附件资料下载邮箱：025112；21113@163  ̂0001 ( 密码: 

^ 123456^ ，存于文件中心内。

附件： “ 山西政务服务平台” 注册、登录指南手册

2026年 3 月 1 日

( 此件主动公开)


